关于做好东北大学2018年专业技术

岗位聘任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部门：

根据学校整体工作安排，经研究决定，开展2018年专业技术岗位聘任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人员范围

在岗专业技术人员，具体包括：

（一）申报晋升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

在符合专业技术职务晋升条件且有空岗的前提下，可申报晋升专业技术职务。其中，对于具备教授水平的少数优秀副教授，在无空岗的前提下，学校可视具体情况临时为其设置教授四级岗位。
（二）申报晋升同级职务高级别岗位的人员

在符合岗位聘任条件且有空岗的前提下，可申报晋升同级职务高级别岗位。其中，聘期不满三年的专任教师，须完成部门制定的“教师岗位信息表”中“聘期须完成的主要工作任务”。

（三）暂聘及缓聘人员

1. 2017年12月31日及以前暂时聘任至相应岗位的人员须履行相关聘任程序后正式聘任上岗。

2. 缓聘人员若已回校正式到岗工作，须在本次聘任时履行相应的聘任手续。

3. 2017年通过“教师聘任委员会主任推荐制”晋升教授的人员，须在本次聘任时履行相应的聘任手续。
二、操作办法及时间安排

（一）各聘用部门须按照相关文件中的要求履行聘任程序。

（二）时间安排详见附件（“东北大学教师岗位聘任工作日程表”及“东北大学非教师专业技术人员岗位聘任工作日程表”）。

三、相关要求

（一）申报晋升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含秦皇岛分校）须符合《关于印发<东北大学申报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必须具备的条件>等文件的通知》（东大校字〔2018〕11号）中相应的条件。

申报晋升教授二、三级岗位的人员（含秦皇岛分校）须符合《东北大学申报竞聘教授二、三级岗位人员必须具备的条件》（东大人字〔2014〕12号）中相应的条件。

（二）2017年全员岗位聘任的低聘人员
聘期考核不合格的低聘人员及其他低聘人员。在有空岗的前提下，专任教师完成了原聘岗位的聘期目标业务要求，经基层部门推荐、学校聘任委员会审定，可恢复聘任至原岗位。

（三）对于专任教师晋升副教授职务，应充分体现聘任工作的科学性、连续性，以及对一流师资队伍建设的导向性。各学院应建立竞争机制，充分考虑明年职务晋升实际情况，统筹使用副教授晋升指标。原则上今年符合晋升条件人员不可全部晋升，应为明年预留一定指标，校教师聘任委员会将根据各级聘任组织的评议意见结合各单位的岗位设置情况和学科建设总体需要，对各岗位的推荐人选进行审议并提出聘任意见。
（四）申报晋升专业技术职务人员的同行专家评议须由基层部门统一组织，各单位要规范程序，加强监督，确保工作效果。

（五）涉及有关部门党政负责人竞聘各级岗位时，由学校组织进行学术评议和聘任。

（六）聘任工作争议调解委员会负责受理岗位聘任工作中发生的申诉或投诉事件。
四、其它

（一）各有关部门须按规定的时间将所推荐人员的材料报送至学校。

（二）本次岗位聘任申报人员所涉及的各类时间均截止到2017年12月31日。

（三）本次聘任人员的聘期从2018年1月1日算起。

附件：1.东北大学教师岗位聘任工作日程表
      2.东北大学非教师专业技术人员岗位聘任工作日程表
附件1
东北大学教师岗位聘任工作日程表
	时间
	工作内容

	5月22日（周二）
	召开东北大学专业技术岗位聘任工作动员大会。

	5月23日-6月13日
	聘用单位接收和审核应聘人员的申请和申报材料，并进行公示。

	
	聘用单位思想品德和教育教学考察组考察。

	
	聘用单位教师聘任工作小组组织竞聘教授人选进行述职答辩，其它申报人员是否答辩由聘用单位自行确定。

	
	聘用单位组织同行专家进行学术评议。

	
	各学术评议组对竞聘人员进行学术评议。

	
	聘用单位教师聘任工作小组推荐竞聘各级岗位的人选。

	
	按“在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取得了国内外公认的研究成果，在国际同行中产生重要影响”条件申报晋升教授的教师由基层学术委员会组织推荐，并于5月29日前将推荐人员材料报至教师聘任委员会办公室，其同行专家评议由学校统一组织。6月7日前学校将材料返还基层单位，对于同行专家评议通过的人员，须参加基层单位正常评议、推荐程序。

	
	聘用单位须于5月29日前将符合“本科生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晋升教授须具备的条件”人员的相关申报材料报至教师聘任委员会办公室，并由本科生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进行评议，6月7日前学校将材料返还基层单位。

	其中：德育教师按如下时间安排

	6月4日
	报送申报晋升德育教授、副教授推荐人员的申报材料。

	6月5日-6月6日
	校教师聘任工作办公室审核汇总材料。

	6月7日
	校德育推荐小组集中推荐。

	6月8日
	返还推荐人员的推荐材料。

	6月11日
	报送竞聘高一级职务、高一级岗位及竞聘现级别及以下岗位人员的相关申报材料，暂聘、缓聘人员申报表等。

	6月12日-6月13日
	校教师聘任工作办公室审核汇总材料。

	6月14日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组例会

	6月18日
	聘用单位报送竞聘教授二、三级岗位及竞聘高一级职务人员的相关申报材料。
秦皇岛分校专任教师职务晋升相关材料同时报送。

	6月19日-6月21日
	校教师聘任工作办公室审核汇总材料。

	6月22日
	聘用单位报送竞聘高一级岗位（副教授及以下）及竞聘现级别及以下岗位人员的相关申报材料，暂聘、缓聘人员申报表等。

	6月25日-7月2日
	校教师聘任工作办公室审核汇总材料，职能部门审核申报材料。其中：校学术委员会于6月下旬组织相关人员述职答辩。

	7月3日
	教师聘任学术评议委员会学术评议。

	7月4日-7月6日
	校教师聘任工作办公室审核汇总材料。

	7月10日
	教师聘任委员会审议。

	7月11日-7月13日
	校聘任工作办公室整理审议意见。

	7月14日
	全校范围内公示3天；公示无异议后下发聘任文件。


附件2
东北大学非教师专业技术人员
岗位聘任工作日程表
	时间
	工作内容

	5月22日（周二）
	召开东北大学专业技术岗位聘任工作动员大会。

	5月23日-6月8日
	各部门组织相关岗位的竞聘与续聘工作，并完成正、副高人员部门推荐工作及实验队伍副高职推荐工作。

	6月4日
	报送申报晋升正、副高推荐人员的申报材料。
秦皇岛分校德育教师及非教师专业技术人员职务晋升相关材料须同时报送。

	6月5日-6月6日
	校非教师聘任工作办公室审核汇总材料。

	6月7日
	校正、副高推荐小组集中推荐。

	6月8日
	返还推荐人员的推荐材料。

	6月11日
	聘用单位报送竞聘高一级职务、高一级岗位及竞聘现级别及以下岗位人员的相关申报材料，暂聘、缓聘人员申报表等。

	6月12日-6月13日
	校非教师聘任工作办公室审核汇总材料。

	6月14日-6月15日
	教育管理研究学科组例会

	
	工程学科组例会

	
	图书资料（档案）学科组例会

	
	会计学科组例会

	
	出版学科组例会

	
	卫生中级评审委员会例会

	6月28日
	校非教师专业技术学术水平与业务能力评议委员会评议。

	7月10日
	校非教师专业技术岗位聘任委员会审议。

	7月11日-7月13日
	校非教师专业技术聘任工作办公室整理审议意见。

	7月14日
	全校范围内公示3天；公示无异议后下发聘任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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